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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贵州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提出。 

本文件由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贵州省煤炭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贵州省标准化院、贵州省产品质量检验检测院、

贵州省环境科学研究设计院、六盘水市检验检测中心、贵州省地矿局一一三地质大队、贵州省有色金属

和核工业地质勘察局二总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雷、李良懿、史建华、付娟、潘福、杨龙锋、孟凡丽、黄兴、湛传驹、丁洋、

靖剑中、王康茂、唐大易、湛传骏、徐贵华、苏倩、金艳梅、李靖、王士魁、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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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与处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与处理的术语与定义、总体要求、分类与识别、废液收集、废液

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化学分析实验室废液的收集与处理。 

本文件不适用于移动实验室废液、自动监测站实验室废液、含有放射性物质废液、感染性医学实验

室及医疗机构化验室废液的收集与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191  包装容器  危险品包装用塑料桶              

HG/T 5012  实验室废弃化学品安全预处理指南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1276  危险废物识别标志设置技术规范 

HJ 2025  危险废物收集  贮存  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实验室化学废液  laboratory chemical waste liquid 

实验室在实验或试验过程中产生的具有化学特性的废液，或具有危险特性残留样品的残液。 

 

废液标志  waste liquid signs 

按照相关规定设置起警示作用的各式标志标牌，用于提醒注意废液贮存、处理过程中可能造成危害

的符号。 

 

防漏容器  container preventing leakage 

可防止容器倾倒、破损等造成液体溢出、遗洒或泄露的容器。 

4 总体要求 

实验室应设置专门的部门或人员对化学废液进行管理。 

应建立化学废液管理制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人员培训、化学废液分类、废液处理等。 

应制定化学废液安全处置应急预案。 

应划分明确的独立贮存区域，区域设施应符合 HJ 2025 的要求。 

http://www.baidu.com/link?url=9d7skJ38eitgSy0_3NhctZnmXCtS6c9VUTmgaupKO0NyHHfU-ZN7FGKhJ_0bS9VC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E93FACFA880D275DE05397BE0A0A63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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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暂存区、贮存区废液容器进行标识，废液标签和废液标志应符合 HJ 1276的要求。 

应配备化学性质相容的容器，包装用塑料桶应符合 GB 18191的要求。 

5 分类与识别 

 分类  

5.1.1 实验室化学废液按贮存和处理分类为一般化学废液、危险化学废液、其他化学废液。 

5.1.2 实验室化学废液按性质分类为无机酸性废液、无机碱性废液、有机酸性废液、有机碱性废液、

卤素有机废液、氰废液、汞废液、重金属废液。 

危险废液收集识别 

5.2.1 危险化学废液同时具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类别属性，应按照危险等级最高类别定性，并在废液

标签上写明所含成分。 

5.2.2 危险化学废液类别的识别先区别有机和无机，再按照由上到下的原则加以分类，危险特性收集

分类见附录 A。 

6 废液收集 

基本要求 

6.1.1 废液暂存区外边界应划黄色实线区分，保持通风良好，远离火源，避免高温、日晒、雨淋，远

离过道、人员密集的区域。 

6.1.2 废液暂存区和贮存区应提供实验室化学废液相容表见附录 B。 

6.1.3 暂存区废液数量不应超过 3000 kg。 

6.1.4 暂存区应建立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及暂存台账见附录 C。 

6.1.5 贮存区应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并符合 HJ 1259的要求。 

收存 

6.2.1 对在常温常压下易爆、易燃、高反应活性及排出有毒气体的实验室化学废液安全预处理应按照

HG/T 5012的规定进行，待稳定后再存放至化学废液容器内。 

6.2.2 过期或无标签的实验室化学溶液应核实性质，按化学废液分类要求进行收存。 

6.2.3 废液收存时应使用漏斗，在化学废液容器的下方摆放不小于最大废液桶容积的防漏容器。 

6.2.4 容器的废液量不宜超过容器容积的 80%。 

6.2.5 废液收存结束后，应对容器内实验室化学废液 pH值进行测量，并保留测量记录。 

6.2.6 应对暂存区的废液容器密闭、破损、泄漏及废液标签粘贴等进行定期检查，并做好记录。 

废液收运 

6.3.1 收运前应明确运输路线，检查专用运输设备，避开人员密集高峰期。 

6.3.2 收运人员不应携带潜在火源和有安全隐患的物品。 

6.3.3 收运时应轻拿、轻放、摆放紧固严实，不应摔、碰、撞、击、拖拉、倾倒和滚动。 

6.3.4 运输时，应低速慢行，避免遗洒；途经人群密集地点应谨慎小心，乘坐电梯时应疏散人员。 

6.3.5 收运结束应对路线进行检查和清理，不应有实验室化学废液遗洒在收运路线上，并对运输设备

进行清洗，人员应及时清洗双手，更换工作用的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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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贮存 

6.4.1 贮存区应为独立的场所，并符合 HJ 2025的要求。 

6.4.2 安装排风系统，配备防爆照明和消防设施、火灾报警装置。 

6.4.3 有防盗措施，安装监控设备进行 24 h监控，防止化学废液遗失。 

6.4.4 设置危险化学废液区、一般化学废液区、其他化学废液区，每个区域之间宜设置挡墙间隔。 

6.4.5 将化学废液容器搬运至贮存区，各容器之间应符合化学废液相容性，存放时应将标签置于易于

辨识的方向。 

6.4.6 交接时双方应填写危险废物管理台账。 

7 废液处理 

基本要求 

处理前应检查容器是否包装密封严实、废液泄漏、手柄牢固、容器变形、内压过大等状况。 

自行处理 

通过无害化方式处理，应满足HG/T 5012的要求。 

委托处理 

根据需要委托具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机构进行处置，交接时双方应填写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DB52/T 1844—2024 

4 

A  
A  

附 录 A  

（资料性） 

危险特性收集分类 

危险特性收集分类见图A.1。 

 

 

 

 

 

 

 

 

 

 

 

 

 

 

 

 

 

 

 

 

 

 

 

 

 

 

 

图A.1 危险特性收集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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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 

实验室化学废液相容表 

实验室化学废液相容表见表B.1。 

表B.1 实验室化学废液相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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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氨基化合物

7
胺类、脂肪族、芳香

族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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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氮及叠氮化合物、

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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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表中方格内的字母表示了不相容物质混合后产生的危害，对于可产生多种危害的情况分行表示，第一行表示初

生危害和次生危害，末行表示最终危害。 

注2：表中字母的含义说明如下：  

H—放热； 

F—着火； 

G—产生无害不燃性气体； 

GT—产生有毒气体； 

GF—产生可燃性气体； 

E—爆炸； 

P—聚合反应； 

S—毒性物质溶解； 

U—可能有不明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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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 

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及暂存台账 

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及暂存台账见表C.1。 

表C.1 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及暂存台账 

序

号 

收集情况 收运情况 

收集

日期 

容器

编号 
类别 

产生

量 

主要有

害成分 

收集

人 

收运时

间 

收运地

点 
收运量 

收运

人 

暂存经办

人 

pH

值 

             

             

             

             

             

             

             

实验室化学废液收集及暂存台账填表说明： 

1.主要有害成分按照《中国现有化学物质名录》中的化学物质中文名称或中文别名填写，可为简称，禁止使用俗

称、符号、分子式代替。 

2.收运人核对废液标签与此表的信息，无误后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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